
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1057 次委員會議紀錄 

壹、時間：101 年 2 月 8 日上午 9 時至 13 時 17 分 

貳、地點：中央聯合辦公大樓北棟本會 14 樓會議室 

參、主席：吳主任委員秀明                     記錄：張芳瑜 

肆、本會出席委員： 

吳主任委員秀明 

施副主任委員惠芬 

林委員益裕 

孫委員立群 

林委員宜男 

蔣委員黎明 

蔡委員蕙安 

李委員禮仲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陸、報告事項： 

報告案： 

一、本會累計急要案件及專案研究辦理情形案。 

決定：洽悉。  

二、彙提 101 年 1 月 17 日至 101 年 1 月 30 日第三處不處分簽結

案件處理情形案。 

決定：同意追認。  

柒、討論事項： 

審議案： 

一、關於嘉義市瓦斯行被檢舉聯合調漲桶裝瓦斯零售價格，涉及

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被檢舉人龍宏股份有限公司、長順利企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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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大安全煤氣行(合夥)、曾俊銘 君 即榮記煤氣

行、天元液化煤氣行(合夥)、國光液化煤氣行(合

夥)、永全煤氣有限公司、弘裕煤氣有限公司、楊壽

國 君 即大山煤氣行、三佳煤氣行(合夥)、人文液

化煤氣有限公司、王榮陽 君 即榮豐煤氣行、林添

強 君 即榮冠煤氣行、張翠容 君 即得勝煤氣行、

張亦泰行(合夥)、全信煤氣行(合夥)、友文煤氣有

限公司、中美行煤氣有限公司、豐年煤氣行(合夥)、

榮光液化煤氣行有限公司、吳英旭 君 即嘉友煤氣

行、進益煤氣行(合夥)、南山興氣體有限公司、吳

碧玉 君 即長峰瓦斯行、明裕煤氣有限公司、怡和

成煤氣股份有限公司、陳建廷 君 即京都煤氣行、

利東煤氣有限公司、玉成煤氣有限公司、天照煤氣

有限公司、元璟煤氣有限公司、中本興記企業有限

公司、廣成號(合夥)、嘉義液化煤氣有限公司、長

峯氣體有限公司、林郭素賓 君 即天七煤氣行、全

成液化煤氣有限公司、隆成煤氣行(合夥)、金永豐

煤氣行(合夥)、許煌明 君 即大雅煤氣行、大展液

化煤氣行(合夥)、正成液化煤氣有限公司、沈立游 

君 即小雅煤氣行、海國煤氣行(合夥)、邱神助 君 

即四川煤氣行、賴陳清琴 君 即中福液化煤氣供應

行、三陽興煤氣有限公司、羅齡金 君 即威昇煤氣

行、簡靜瑜 君 即東美行、莊蕭秋梅 君 即昇昌煤

氣行、大力液化煤氣行(合夥)等於 100 年 1 月聯合

調漲桶裝瓦斯零售價格之行為，足以影響嘉義市桶

裝瓦斯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命

渠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

行為。  

(三)罰鍰金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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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處龍宏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400 萬元罰鍰。  

2.處長順利企業有限公司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3.處大安全煤氣行新臺幣 35 萬元罰鍰。  

4.處曾俊銘 君 即榮記煤氣行、天元液化煤氣行各新臺

幣 30 萬元罰鍰。  

5.處國光液化煤氣行、永全煤氣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25 萬

元罰鍰。 

6.處弘裕煤氣有限公司、楊壽國 君 即大山煤氣行、三

佳煤氣行、人文液化煤氣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20 萬元罰

鍰。 

7.處王榮陽 君 即榮豐煤氣行、林添強 君 即榮冠煤氣

行、張翠容 君 即得勝煤氣行、張亦泰行、全信煤氣

行、友文煤氣有限公司、中美行煤氣有限公司各新臺

幣 15 萬元罰鍰。 

8.處豐年煤氣行、榮光液化煤氣有限公司、吳英旭 君 即

嘉友煤氣行、進益煤氣行、南山興氣體有限公司、吳

碧玉 君 即長峰瓦斯行、明裕煤氣有限公司、怡和成

煤氣股份有限公司、陳建廷 君 即京都煤氣行、利東

煤氣有限公司、玉成煤氣有限公司、天照煤氣有限公

司、元璟煤氣有限公司、中本興記企業有限公司各新

臺幣 10 萬元罰鍰。 

9.處廣成號、嘉義液化煤氣有限公司、長峯氣體有限公

司、林郭素賓 君 即天七煤氣行、三陽興煤氣有限公

司、全成液化煤氣有限公司、隆成煤氣行、金永豐煤

氣行、許煌明 君 即大雅煤氣行、大展液化煤氣行、

正成液化煤氣有限公司、沈立游 君 即小雅煤氣行、

海國煤氣行、邱神助 君 即四川煤氣行、賴陳清琴 君 

即中福液化煤氣供應行、羅齡金 君 即威昇煤氣行、

簡靜瑜 君 即東美行、莊蕭秋梅 君 即昇昌煤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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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力液化煤氣行、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四)本文研析意見及處分書(稿)理由，就構成聯合行為

之關鍵因素及證據論述上，請依委員所提意見，再

妥為強化補充。 

(五)處分書(稿)理由三、(三)2、(3)之部分文字，請調

整修正。 

二、有關欣湖瓦斯管路企業社於本會依法進行調查時，無正當理

由拒不到場陳述意見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翁誌麟 君 即欣湖瓦斯管路企業社於本會依公平交

易法第 27 條規定進行調查時，無正當理由拒不到場

陳述意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43 條前段規定，處新

臺幣 5 萬元罰鍰。 

三、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

條案件之處理原則」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案

件之處理原則」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

報及登載於本會網站。 

四、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

案件之處理原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案件

之處理原則」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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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登載於本會網站。 

五、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多層次傳銷案件之處

理原則」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及變更報備須知」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多層次傳銷案件之處理原

則」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及變更報備須知」之

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網

站。 

六、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理

原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

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

網站。 

七、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理

原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

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

網站。 

八、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電器商品廣告之處理

原則」案。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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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電器商品廣告之處理原則」

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

網站。 

九、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說明」

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說明」之

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網

站。 

十、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銀行業廣告案件之處

理原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銀行業廣告案件之處理原

則」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

本會網站。 

十一、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不動產廣告案件之

處理原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不動產廣告案件之處理原

則」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

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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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要點」之誤植文字，請更正。 

十二、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

理原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理原則」

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

網站。 

十三、有關修訂「『商品附加地名之標示與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

適用關係』考量因素」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商品附加地名之標示與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

適用關係』考量因素」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

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網站。 

(三)「提案要點」之誤植文字，請更正。 

十四、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命為刊登更正廣告

案件之處理原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命為刊登更正廣告案件之

處理原則」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

登載於本會網站。 

十五、為因應本會組織名稱變更配合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

會對於同業公會之規範說明」等 12 則行政規則案。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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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同業公會之規範說明」、「公

平交易委員會處理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

估要項」、「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行政指導案件之處

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

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中小企業申請聯合

定價案件之處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事業

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件之處理

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

處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涉外案件之處理

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調查案件迴避作業要點」、

「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行政和解案件之處理原

則」、「公平交易委員會舉行聽證應行注意事項」、「公

平交易委員會舉行言詞辯論要點」等 12 則行政規則

之發布事宜，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網站。 

(三)「公平交易委員會調查案件迴避作業要點」附表之

機關首長署名，請調整修正。 

十六、有關修正「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非法委託家庭式代

工案件之處理原則」等 10 項行政規則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非法委託家庭式代工案件

之處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

科書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

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前供油行為之規範說明」、「公

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國內個體加油站業者申請聯合購

油案件之處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電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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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銷售及維修保養行為案件之處理原則」、「公平

交易委員會對於機車事業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於桶裝瓦斯勞務配送中心營業行為之規範

說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

件之處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公平交易法

事件關係人旅費支給要點」、「中衛制度實務作法與

公平交易法之審度原則」等 10 項行政規則之修正發

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網站。 

(三)為因應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修正規定，請妥為檢視並

配合修正前開 10 項行政規則，其餘所訂之行政規則

亦請辦理相關法規修正事宜。 

十七、為因應本會組織名稱變更及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修正，配合

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之

處理原則」等 23 則行政規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之

處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收視率調查案件

之處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電話行銷案件

之處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金融業者收取

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金之處理原則」、「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說明」、「公平

交易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於流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之處理原

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間

交易行為之處理原則」、「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結合

申報案件之處理原則」、「事業結合申報須知」、「公

平交易委員會結合申報案件對外徵詢意見應行注意

事項」、「公平交易委員會結合簡化作業程序及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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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說明」、

「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四 C 事業跨業經營行為之規

範說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國內民用航空運輸

事業結合、聯合行為案件之處理原則」、「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公平交

易委員會對於升學文理補習班資訊揭露之規範說

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國外渡假村會員卡銷售

行為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金融業經

營行為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加盟業

主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流

通事業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不動產

經紀業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不動產

經紀業實施聯賣制度之規範說明」等 23 項行政規則

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

網站。 

十八、為廢止「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辦事細則」及「行政院公

平交易委員會顧問遴聘辦法」等 2 則法規命令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法規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辦事細則」及「行政院公

平交易委員會顧問遴聘辦法」之廢止相關事宜。 

(三)廢止前開 2 則法規命令之理由，請妥為調整修正。 

十九、有關修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網路廣告案件之處

理原則」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網路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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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正發布事宜，並刊登行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

網站。 

二十、有關修正「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會議資訊保密及公

開辦法」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法規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會議資訊保密及公開

辦法」修正草案後續法制作業事宜。 

二十一、有關「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主文撰寫原則」第 2

點規定修正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依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將「公平交易委

員會處分書主文撰寫原則」修正條文分行各處遵行

辦理。 

二十二、有關廢止「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會議規則」及研擬「公

平交易委員會議事要點」草案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本議事要點草案名稱修正為「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

會議議事要點」。 

(三)本議事要點草案第一、二、三、四、五、六、七、

八、九、十三、十六、十八點照案通過。 

(四)本議事要點草案第十點修正為「本會主任秘書、各

處處長、副處長及主任委員指定之人員應列席委員

會議。」；說明欄文字修正為「明定委員會議應列席

之人員。」。 

(五)本議事要點草案第十一點分列 2 項訂定，並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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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即第十一點第一項為「下列人員得列席委員

會議：(一)承辦及相關處室人員。(二)經邀請之專

家學者。(三)經邀請與議決事項有關之其他行政機

關、機構或事業。」；第二項為「委員會議認有必要

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通知當事人或與審

議事件有關之人員到場說明。」。 

(六)本議事要點草案第十二點修正為「前點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之列席人員，及第二項之到場說明人員，

於會議表決前，應行退席。」 

(七)本議事要點草案第十四點修正為「委員會議資料應

於開會前分送，但具有時效性之議案，……。」；說

明欄文字亦請相對應修正。 

(八)本議事要點草案第十五點刪除，並請依次調整後續

編號及說明欄文字。 

(九)本議事要點草案第十七點第五款修正為「出席人員

之姓名。」。 

(十)廢止「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會議規則」之理由，

請妥為調整修正。 

(十一)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法規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會議規則」之廢止相關事

宜。 

(十二)請依法制作業程序及本會行政規則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會議議事要點」草案後

續法制作業相關事宜。 

捌、臨時動議：無。 

玖、主席裁示：略。 

拾、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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